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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6(a)和 160 

人权问题:人权文书的执行情况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0年 2月 21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提请你注意 2000 年 2 月 21 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
就 2000 年 2 月 4 日欧洲联盟主席的声明(A/54/737,附件)提出的照会,事关六名乌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公民因 1999年 2月 16 日在塔什干参与组织和进行旨在推翻宪制
并造成人员伤亡的恐怖主义炸弹袭击而被判处死刑(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16(a)和 160的文件分发为荷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阿利舍尔 沃希多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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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0年 2月 21日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给 
联合国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向联合国秘书处致意,并谨针对作为大会正式文件
(A/54/737,附件)印发的 2000年 2月 4日欧洲联盟主席代表欧洲联盟就六名乌兹别克
斯坦共和国公民因 1999年 2月 16 日在塔什干进行恐怖主义炸弹袭击 造成人员伤

亡而被判处死刑一事发表声明说明如下: 

 1999 年 6 月 28 日,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判决乌兹别克斯坦公民阿卜杜拉耶
夫 扎基洛夫 阿卜杜拉赫曼诺夫 杰赫卡诺夫 哈桑诺夫和努拉利耶夫犯有现行

的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刑法 有关条款内规定的罪行,判处死刑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司法委员会判定,上述六人出于自私自
利的目的,打着伊斯兰教的幌子,在乌兹别克斯坦人口中制造民族和宗教纠纷,阴谋策
划企图通过 圣战 在乌兹别克斯坦夺取政权 推翻宪制,并企图谋害乌兹别克斯
坦共和国总统的性命  

 众所周知,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除了其他危险和挑战之外,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
恐怖主义互相勾结,越来越威胁到国际和平与稳定  

 鉴于需要加强国家主权 保证国内安全与稳定,这些新的威胁令乌兹别克斯坦
极为担忧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已经宣布致力于基本的民主原则和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名

符其实的公民社会,作为承担的国际义务的一部分,正在逐步采取适当措施,在国内确
立公认的民主规范  

 乌兹别克斯坦已确定了国家在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 尊重和保护人权 继

续开展民主和市场改革方面的具体行动领域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虽然对犯罪性质特别严重的人处以死刑,但越来越趋向于
减少规定采用极刑的条款数目  

 在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 中,有 35 条规定将死刑作为刑罚;这
项刑法一直用到乌兹别克斯坦取得独立后,通过新刑法之前  

 1994年,乌兹别克斯坦通过新的刑法 其中有 13条可以作为判处死刑的依据  

 根据 1998 年 8 月 29 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议会第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法律,这
种条款数目减到 8条  

 除此之外,根据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刑法 ,不得将有上述 8 条所规定的罪行
的妇女和未成年公民(18岁以下)处以死刑  

 犯有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刑法 规定应处极刑的罪行的人可获特赦,将死刑
改为 25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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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提请欧洲联盟主席注意,联合国许多会员国和欧洲安
全与合作组织许多成员国都将死刑作为刑罚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请联合国秘书处将本声明作为大会正式文件印发  

_______________ 

 


